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美育是审美教育，也是情操教育和心灵教育，不仅能提升人的  审美素养，还能潜移默化地影响人的情感、趣味、气质、胸襟，激 励人的精神，温润人的心灵。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教育 大会上对美育工作作出重要指示，2019 年 3 月全国“两会”期间， 习近平总书记看望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，对文化文艺工作又提出明  确要求； 2020 年 9 月 22 日，习近平总书记在教育文化卫生体育领  域专家代表座谈会上，再次强调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。2020 年 10  月 15 日，中共中央办公厅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《关于全面加强和  改进新时代学校美育工作的意见》。
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美育工作委员会作为中国艺术职业教育 学会二级工委会，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，积极贯彻践行中国艺术职 业教育学会的艺术教育理念与宗旨，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美育工 作委员会现面向各会员单位开展 2021-2022 年度美育项目申报、遴 选活动；组织专家评审，经过评审合格后授予相关项目优秀称号， 以资鼓励；并可共同开展后续项目落地以及研发转换等相关工作。

一、申报类型
（一）申报项目专业领域 ：美育课题项目理论类及实践类。（详见 附件 1）
（二）申报项目也可是部分或已完成项目。


二、申报条件
本项目的项目申报主体为机构或单位，其应同时具备以下条件：
1．2021 年 1 月 1 日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地同级行政机关登记、注


册的机构或单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．项目申报主体需为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会员单位，或已递交入 会申请的单位。
3．对申报项目依法享有所有权，不侵犯任何第三方的合法权益；
4. 项目申报主体具体要求详见附件 1。
三、申报时间
本项目于10 月 15 日截止申报。中国艺术职业教育学会美育工作委员会在申报期内受理项目申报，并提供相关咨询服务，逾期不予受理。

四、申报程序
（一）项目申报主体在规定的申报受理期内，按要求填写《CEFA 美 育工作委员会美育项目（ 2021 年）申报表》，申报表加盖单位公章 后，将扫描件及电子文件原件，发送至邮箱。
（二）美育工作委员会自申请截止之日起三十日内，完成对申报项 目的审核。符合相关规定的予以受理；不符合相关规定的，不予受 理并通知项目申报主体。


五、申报材料
（一）《CEFA 美育工作委员会美育项目（ 2021 年）申报表》 。
（二）申报凡涉及党和国家领导人，涉及中国共产党历史、中华人 民共和国历史、中国人民解放军历史上重大事件、重要人物和重大 决策过程的题材或较多地涉及民族宗教内容的项目，须提供省级文化和旅游行政部门的审读意见。
（三）申报材料应于 2021 年 10 月 15 日前通过邮箱交。所有辅助 材料、图片应采用扫描的方式形成，视频需完整清晰






六、项目审核及公示
（一）美育工作委员会组织专家成立遴选评审工作组，根据申报主 体申报的项目进行研讨、审核。对通过审核的美育项目在学会及美 育工委会的网站或公众号进行公示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（二）此次通过审核的申报项目进行证书授予，并提供支持，共同开展项目相关后续落地转换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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